关于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男子足球乙组、女子青年组比赛

运动员资格及注册、审核办法

一、运动员参赛资格

（一）男子乙组（U-16）

1. 参赛运动员应为1993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 运动员必须参加过中国足协组织的骨龄检测且合格，未接受骨龄检测的运动员必须在2009年1月31日前完成检测。

3. 运动员必须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和行业体协注册的业余运动员。

4. 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国足协盖章确认的《足球运动员注册、转会、参赛资格登记证》。

5. 运动员必须持有第二代身份证。

6. 一名运动员不得代表两个单位参加比赛，也不得代表一个单位参加两个不同级别的比赛。

7. 香港、澳门运动员可免骨龄检测，但运动员必须符合年龄规定；报名运动员的参赛证及身份证由香港、澳门足总出具注册证明和本人护照代替。

（二）女子青年组（U-18）

1. 参赛运动员应为1991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 运动员必须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和行业体协的注册运动员。

3. 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国足协盖章确认的《足球运动员注册、转会、参赛资格登记证》。

4. 运动员必须持有第二代身份证。

5. 报名单位须在2009年1月31日前，向中国足协提交报名运动员的《足球运动员注册、转会、参赛资格登记证》和第二代身份证，中国足协将依据运动员注册系统和公安部门的数据资料进行审核。

二、运动员注册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和行业体协，必须为运动员统一出具加盖本单位公章的运动员注册证明。

（二）各单位必须在2009年2月28日前，在中国足协注册办公室完成运动员的注册手续。

（三）注册程序和要求依据《中国足球协会注册工作管理暂行规定》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四）男子乙组（U-16）运动员的注册及资格审核结果至2013年全运会有效。

三、运动员转会和交流

（一）运动员转会依据《中国足球协会运动员身份及转会规定》中，国内业余运动员转会的相关条款执行。

（二）运动员交流依据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运动员交流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运动员资格审核

由总局竞体司牵头成立“全运会足球运动员资格审核小组”，全面负责全运会足球项目的运动员资格审核工作。具体职责是：

（一）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或行业体协的运动员注册及资格审核工作；

（二）负责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或行业体协报交中国足协备案的运动员注册信息进行审核确认；

（三）负责在各赛区进行运动员资格的检查工作；

（四）负责对资格存在争议的运动员进行判别；

（五）对审核确认不符合资格的运动员或参赛单位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行为，向总局提交书面报告。

五、争议

（一）如出现运动员资格争议，中国足球协会将不接受该运动员报名，待争议解决后方接受报名。

（二）依据第十一届全运会竞赛规程总则精神，为维护决赛竞赛编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国足球协会接受举报运动员资格问题的截止时间为4月27日（预赛开始前30天），逾期一律不再受理。
六、处罚

（一）对运动员资格采取弄虚作假及冒名顶替的行为，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情节严重的将取消所属运动队的参赛资格并进行通报批评。

（二）将取消该运动员所属运动队的“公平竞争优胜队”评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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